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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

审计服务网上采购管理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集团公司审计服务采购集中管

理，充分发挥社会审计机构力量，提高审计质量，降低审计

成本，实施审计服务网上采购，特制订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集团公司总部、子集团和直管单

位及其合并财务报表的各级子公司（以下简称需求单位）。

上市公司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适用本规则。

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“审计服务网上采购”是指集团公

司总部、需求单位的审计事项，通过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，

采取网上招标或网上询价的方式选聘社会审计机构的经营

活动或工作事项。

审计事项是指集团公司总部、需求单位选聘社会审计机

构从事财务决算、专项管理、尽职调查、资产评估、后评价、

内控评价和风险评估等审计或咨询服务事项。

社会审计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总部及其分所、工程造

价审计事务所等。

第四条 审计服务网上采购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招标管理规定和流程；

（二）坚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；

（三）坚持审计质量与审计成本兼顾。

第五条 集团公司总部、需求单位审计事项应通过集团

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实施网上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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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有关部门、军方或地方政府限定或指定社会审计机

构的审计事项，可遵从其规定执行。

境外子公司审计事项，需在境外选聘社会审计机构的，

应按照公司所在地政府规定、公司章程要求选聘；需在境内

选聘社会审计机构的，应实施网上招标或网上询价采购。

其他不适用网上采购方式选聘社会审计机构的事项，应

事前报集团公司审计管理部门批准。

第二章 网络注册

第六条 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实行会员制。

集团公司审计管理部门或相关业务管理部门、需求单位

和社会审计机构，均应注册为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会员，

并指定审计服务网上采购操作人员，方可参与集团公司审计

服务网上采购活动。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注册域名：

www.norincogroup-ebuy.com。

第三章 网上招标采购范围

第七条 网上招标采购

（一）网上招标范围

1.集团公司备选社会审计机构和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事

项；

2.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应公开招标的审计事项；

3.集团公司、需求单位规定应招标的其它审计事项。

（二）网上招标流程严格遵循国家招标管理规定，通过

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的电子招投标平台规范执行。

第八条 网上询价采购

（一）网上询价范围

http://www.norincogroup-ebuy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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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第五条规定适用网上采购的，且在第七条规定应网

上招标范围外的审计事项，均应实施网上询价采购。网上询

价采购应在集团公司招标确定的备选社会审计机构范围内

选聘，可按备选社会审计机构分支机构地域划分服务区域。

（二）编制询价信息

需求单位应按照电子商务平台格式要求，编制审计事项

询价单，包括询价标题（审计事项名称）、询价开始时间、

询价结束时间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付款方式、出价方式、

最终用户（需求单位）、保证金以及审计事项简介等。

审计事项简介至少应包括：审计对象、范围及业务性质，

审计目标，审计资产量、投资额或其他可量化标的，审计人

员资质要求，审计人员差旅食宿费用的承担方，国家或地方

政府有明确计价文件的应说明相关计价依据等。其中军工建

设、科研项目及其他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审计项目，

审计项目简介应按照保密管理要求进行脱密处理，并对社会

审计机构提出保密资质要求。

（三）审核发布询价信息

需求单位提交询价单后，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后

台审核并自动发布。询价信息发布与备选社会审计机构出价

时间间隔一般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，期间需求单位应就审计事

项提供咨询服务。

网上询价采购可采取公开询价或定向询价方式。采取公

开询价方式的，可对全部备选社会审计机构进行询价，电子

商务平台在首页发布询价公告，公开审计事项询价信息；采

取定向询价方式的，应至少选择 3 家非同一控制社会审计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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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进行询价，电子商务平台应在第一时间将提示信息发送到

需求单位定向选择的备选社会审计机构邮箱和手机。

（四）备选社会审计机构报价

备选社会审计机构在收到询价提示信息或查阅询价公

告后，应根据审计服务内容和要求，提出金额报价或报价方

案报价；报价方案应体现不同情况下的具体报价金额。报价

确认后由网络系统自动发送询价方。

报价方式为一次性出价，报价截止后不得进行修改。报

价截止时间前，可对报价及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和重新确认。

对复杂的审计事项报价，应提供详细的审计服务工作方

案。

（五）选聘社会审计机构

需求单位应在报价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本单位比

质比价管理要求，综合考虑备选社会审计机构的资质、实务

业绩、社会信誉、报价等因素，择优提出评审意见，履行相

应的评审选聘程序。

需求单位评审确定社会审计机构后，应与社会审计机构

洽谈合作事宜，签署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。《审计业务约定

书》应纳入保密条款，对社会审计机构的保密资质要求、应

履行的保密义务等内容进行约定。

需求单位在签署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后 3 日内，应将《审

计业务约定书》上传至电子商务平台。

（六）发布成交公告

需求单位评审确定社会审计机构后，应即时通过集团公

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成交公告，同时上传评审意见。成交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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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由网络系统自动发送给全部参与报价的社会审计机构邮

箱，同时在电子商务平台首页显示相关信息。

第九条 采取公开询价方式，报价截止时响应不足 3 家

的，应重新发布询价公告。再次询价后响应仍不足 3 家的，

如仅有 2 家响应的，可在 2 家社会审计机构中评审选聘；如

仅有 1 家响应的，可直接确定社会审计机构。

采取定向询价方式，报价截止时响应不足 3 家的，应选

择与前次询价对象不同的社会审计机构重新询价；再次询价

后报价仍不足 3 家的，应采取公开询价方式。

第十条 需求单位发布成交公告后，集团公司审计管理

部门和电子商务平台可查看询价和交易过程，出现下列情况

之一的，可终止交易：

（一）询价对象或提出报价的社会审计机构中有在近期

内被国家有关部门或管理机构通报批评、警告、暂停相关业

务的；

（二）社会审计机构报价明显与审计对象、范围和标的

背离的；

（三）需求单位选择定向询价对象明显不合理的；

（四）需求单位评审意见明显不合理的；

（五）其他符合终止交易条件的情况。

第十一条 集团公司审计管理部门负责对审计服务网

上采购工作进行检查、监督。

（一）需求单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予以警告、通

报批评或在年度考核中扣减分值：

1.应通过而未通过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审计服

务采购，违规自行确定社会审计机构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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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应招标而未执行招标程序，或刻意拆分审计事项，规

避国家、集团公司或本单位招标规定的；

3.与社会审计机构串通或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评审结果

的。

（二）社会审计机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予以通报

并进行相应处罚：

1.恶意出价扰乱审计事项网上采购秩序的，予以警告，

发生 3 次则终止电子商务平台会员资格；

2.以不正当手段影响需求单位评审过程的，予以警告并

暂停相关业务，发生 3 次则终止电子商务平台会员资格；

3.社会审计机构在注册时弄虚作假，未真实提供注册资

料、本单位信息的，终止电子商务平台会员资格。

承担集团公司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业务的社会审计机构，

出现以上情况的，予以调减财务决算审计业务直至终止业务

合作。

第十二条 保证金及审计服务费用支付，暂按线下模式

运行。

第十三条 按照集团公司审计管理规定需要事前备案

的审计事项，实施网上采购仍应履行事前备案程序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则由集团公司审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则自 2017 年 6 月 20 日起试行。


